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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fety  with Respect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5-089 
發布日期: 08/26/25  

有效期至: 08/26/28 

 

關於涉及聯邦民事移民執法的事件應對指引 
 

本部門通告為成員在遇到涉及聯邦民事移民執法情況時提供指引。通告重申必須遵守 

《加州政府法典》第7284條及其後續條文（Government Code § 7284 et seq.）、 三藩市 

庇護法（San Francisco Sanctuary Laws）、《三藩市行政法典》 第12H及12I條  （S.F. 

Administrative Code 12H and 12I），以及本部門確保三藩市所有人安全的首要目標。 

本部門將一如既往，堅守承諾，透過建立信任、尊重及溝通來維護市民安全。 

 

無論任何情況，部門成員必須保持專業並遵守 《部門一般命令》（DGO） 及部門政策。 

除非適用法律另有規定，成員不得協助執行聯邦移民法。此做法有助於營造一個讓社區成

員能安心與地方執法部門互動的環境，從而提升整體公眾安全及社區關係。 

 

接報服務應對 
 

成員可能會被派遣出勤處理事件，而該等事件最終可能被認定為涉及聯邦移民執法。相

關事件例子包括但不限於：疑似綁架報告、可疑人物、拒絕表明身份的人士，或執法人

員與公眾之間的緊張情況。當處理可能涉及聯邦移民執法的個案時，成員應以公正、透

明及不偏不倚的方式回應，以維持秩序及保障公眾安全。 

 

成員的職責 

 

• 成員不得與聯邦當局（包括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（ICE） 及美國海關及邊境 

保護局（CBP））合作或提供協助，涉及聯邦民事移民法執行的任何調查、拘留

或逮捕程序。 

 

• 成員不得干預或阻礙合法的聯邦移民執法行動。 

 

• 成員必須遵守所有部門政策，包括 《DGO 5.15 移民法執法》（Enforcement of 
Immigration Laws）。 成員應與聯邦民事移民執法劃清界限， 僅在必要時採取 

行動以保障生命及財產安全。這些行動可包括：提供協助、應對犯罪行為、持續

觀察及重新評估、維持警戒範圍、指揮交通、化解衝突或與民眾溝通。 

 

• 根據部門政策，成員須在需要時啟動隨身攝錄機（BWC），並在適當情況下於 

報告中記錄事件。 
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sectionNum=7284.6.&amp;nodeTreePath=2.10.40&amp;lawCode=GOV
https://codelibrary.amlegal.com/codes/san_francisco/latest/sf_admin/0-0-0-7738
https://codelibrary.amlegal.com/codes/san_francisco/latest/sf_admin/0-0-0-7769
https://codelibrary.amlegal.com/codes/san_francisco/latest/sf_admin/0-0-0-7738
https://codelibrary.amlegal.com/codes/san_francisco/latest/sf_admin/0-0-0-77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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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遇未能即時識別為聯邦探員的人士，成員應在安全及可行情況下，核實現場聯

邦主導探員、主管或負責探員之身份，並確保驗證過程記錄於隨身攝錄機 

（BWC）。 

 

主管的職責 

 

為確保適當監督及應對，主管必須回應涉及潛在聯邦民事移民執法的報案，或應成員要

求到場。 

• 如有需要，主管應核實現場聯邦主導探員、主管或負責探員之身份。 

• 主管須確保所有部門成員遵守 《DGO 5.15 移民法執法》（Enforcement of 
Immigration Laws） 及部門政策與程序，依法處理犯罪行為， 並採取一切必要 

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。 

• 主管應向所屬三藩市警察局（San Francisco Police Department, SFPD）的小隊隊長 
通報最新情況。 
 

假冒治安人員或聯邦人員 

 

成員可能接報有人冒充治安人員、聯邦官員或聯邦僱員，這或構成刑事罪行（《加州刑

法典》（California Penal Code）第538d條 或 《美國法典》（United States Code, USC） 

第18篇第912條）。如成員確認有人冒充治安人員、聯邦官員或聯邦僱員，有權依法採取

行動，包括拘留或逮捕。 

 

與民眾溝通 

 

成員應與民眾清晰溝通，重申三藩市警察局（SFPD） 不會參與民事移民執法， 本局到 

場僅為維持公眾安全。如有需要，成員應將進一步查詢轉介至 ICE/CBP。 

 

ICE/CBP 緊急協助請求（DGO 5.15.03） 
 

依《DGO 5.15 移民法執法》（Enforcement of Immigration Laws）規定，成員可在保障 

生命及財產的緊急情況下，向 ICE/CBP 提供協助，其處理方式與其他緊急事故相同。 

• 例如：10-25（代碼3，提供後援）、406（警員需緊急協助）。 通常此類報案 

需要緊急回應。 

 

警員的職責 

 

成員若向 ICE/CBP 提供緊急支援，必須立即通知主管，並於事件報告中完整記載提供 

協助的原因。更多資訊可參閱 《DGO 5.15 移民法執法》。
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sectionNum=538d.&amp;nodeTreePath=4.15.8&amp;lawCode=PEN
https://codes.findlaw.com/us/title-18-crimes-and-criminal-procedure/18-usc-sect-912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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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的職責 

 

當得悉成員向 ICE/CBP 提供緊急支援時，主管應立即到場，確保該協助確有必要且符合 

部門政策。 

 
參考文件: 

DN 25-027 Reminder: ICE Administrative Arrest Warrants (DN 25-027 提醒：ICE 行政逮捕令) 

 

 

 

 

 

 

葉培恩 (Paul Yep) 

署理警察局長 
根據 《DN 23-152》，所有警務及非警務人員須於通告發布後三十（30）個日曆日內，在 PowerDMS 系統 
上電子確認已閱讀本文件。與本文件職責相關的成員將被要求確保遵守。如對本政策有任何疑問，請發電郵
至 sjpd.writtendirectives@sfgov.org 查詢，以獲取進一步資料。 


	接報服務應對
	成員的職責
	主管的職責
	假冒治安人員或聯邦人員
	與民眾溝通
	ICE/CBP 緊急協助請求（DGO 5.15.03）
	警員的職責

